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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县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

第 001 号建议的答复

吴武林代表：

您在太湖县第十六届人大第四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规

范村级合作社财务管理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按时完成产权制度改革任务。

我县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工作正在全县顺利推进，全县

177 个村居已经按照改革规范流程顺利完成清产核资、成员

身份确认、股权量化、申请赋码登记工作，成立了村级股份

经济合作社。厘清了集体资产，确认了集体成员身份，按照

股权量化到成员，完善建立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两会一章程”，

选举产生了内部机构及人员，规范内部运行管理模式。

二、理顺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建立独立的财务建

账立制工作



将村级以个人名义成立的村级集体企业和合作社进行

撤，转，并入等方式纳入新成立的股份经济合作社管理，理

顺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建立独立的财务，实行村委会

与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的财务分离。原则上要求每个村必须

设立一名业务能力强、有一定专业水平的财务人员，实在有

困难的可以先聘请一名第三方财务人员，进行财务资产剥离，

建立独立的财务立账工作。

三、建立健全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社运行管理制度。

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理事会、监事会各司其职，按照内部

章程，开展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实质性运行。逐步完善健全集

体经济组织运行管理，收入使用、开支使用、收益分配等各

项规章制度，使股份经济合作社工作规范有序开展。落实好

股民收益分配制度，使股民真切得到实惠，确保农民的财产

权益。

四、明确村（居）股份经济合作社职能

村（居）股份经济合作社是农村集体资产管理的主体，

在基层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领导下，承担管理集体资产、开

发集体资源、发展集体经济、服务集体成员的职责。

五、明确县直相关单位职能、职责分工，加强对村级集

体经济的监管及相关业务培训。

县组织部、县农业农村局、县财政局正在协商议制订关

于《建立健全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经营管理体制机制的指



导意见》，理顺县直单位对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管理职能，

人员及机制，及村级合作社财务制度等。县委常委会通过后，

将对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按照县委印发的方案，各单位按照单

位职能分工组织相关专业人员培训、指导、监管村级集体经

济组织运行管理工作，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项目由项目负

责单位负责资金监管，促进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规范、正常运

行，并加强村级财务的审计、监督管理。

感谢各位代表的意见建议。我们将以维护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及其成员合法权益为核心，以建立健全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体制机制，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增加农民群众财产性

收入为重点，在坚持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和尊重农民群众

意愿的前提下，按照省市文件要求，努力探索建立新型农村

集体产权制度，推动生产要素向农村和农业积聚，为现代农

业发展和美好乡村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太湖县农业农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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